
本报记者 裘怡晨 实习生 周琪 通讯员 王晓锋 徐佳 傅宏波

本报讯“多亏了你们，这笔钱才能这么快拿回来！”拿回11.9万元，屠女士感激地对民警说。4月6日，杭州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反欺诈中心举行了冻结资金集中返还仪式，屠女士在内的6名通讯网络诈骗被害人拿回了自己的钱。

今年2月以来，杭州反欺诈中心共提交80笔冻结资金返还手续，到目前已将权属清晰、流向明确的52笔冻结资金
返还给32名被害人，共计402.9万元。

活动现场，有两名被害人还讲述了自己被骗过程，提醒更多人要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反欺诈中心也提醒广大群
众，遭遇通讯网络诈骗后，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拨打反欺诈中心咨询专线81234567咨询、投诉、举报、求助，
以尽快通过快速止付机制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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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田醒

本报讯 眼下，我省村和社区正在组织换届选举，由司法行政干
警、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的法律服务队伍，积极把
法律服务贯穿到村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的全过程中，做到“换届选举
到哪里，法律工作者就出现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精
准护航换届选举工作。

“我常年在外做生意，不方便回村里投票，能否委托他人投票？”
“村民委员会委员可以连任吗？”
……
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江一村村委换届选举前夕，龙湾区司法局

特邀温州市罗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张立坚，为该村两委干部、全
体党员及村民代表送去一场特殊的讲座。张立坚重点解读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介绍了换届选举中各个流
程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回答了村民有关换届选举的相关问题。

提早介入，主动作为，从选举前的法律咨询、法律体检、方案审查，
到选举中的法律解释、法律见证、纠纷化解，再到选举后的法律知识培
训、村规民约修订……全过程参与，高精准护航，已经成为我省各级司
法行政机关法律服务村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常态。

在舟山，司法行政机关积极组织法律顾问开展“法律体检”，并协
助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对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和矛盾易发多发领域的

法律问题进行集中梳理，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氛围。
衢州市以“法律服务进乡村”为抓手，重点保障老、弱、病、残等困

难群体的民主权利，同时采用包片包村的方式，对选民登记、候选人
（自荐人）推选、投票、监票、计票等选举的各个环节进行全程跟踪，做
好换届选举法律监督见证工作。

浦江县则联合当地“蒲公英公共法律服务志愿团”，在全县村和社
区组织换届试点乡镇虞宅乡开展“换届选举，法治护航”活动，及时解
答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遇到的有关换届涉法问题。

目前，在换届选举结束村（社区）的新老班子交接过程中，法律服
务工作者协助做好账目交接等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对新上任村和社区
干部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帮助制定、修订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居民公
约，帮助审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流转、征用、村级建设等重大项目的
合同、协议等，并结合“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
管理制度。

对代表委员意见建议
省检察院发文要求

一一落实整改
逐条回应反馈

通讯员 范跃红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为确保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
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不会“提了白提”，省
检察院近日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对32条代
表委员的意见建议一一回应，落实责任部
门，并要求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要结合实际
情况明确责任分工。今年年底，省检察院
将首次集中各地各部门抓整改落实的情
况，逐一向有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馈
整改情况，还将向2018年省两会提交整体
的整改报告。

据介绍，在今年 1 月中旬召开的省两
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省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赞成率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
代表委员对我省检察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
意见建议。之后的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也就我省检察工作提出了不
少好的意见建议。经过梳理，这些意见建
议主要涵盖维护国家社会政治稳定、服务
保障全局工作、服务保障民生等八个方
面。同时，由于今年我省检察机关面临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双
重改革任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结合

“改革”，对我省检察机关提出有序推进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积极推进法律监督职能
转型、建立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配套机制
等意见建议。

为切实抓好这些意见建议的落实，3月
31日，省检察院党组专门对意见建议进行
了研究梳理，明确具体落实的工作要求和
责任部门；4月6日，省检察院又下发通知，
将意见建议印发给全省检察机关，要求组
织力量认真分析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
作措施，合力抓好贯彻落实。

杭州“错峰限行”严管升级后

驾驶人违法行为数
下降明显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曹灵芝

本报讯 自今年2月20日起，结合正在
开展的“创文明交通，治秩序乱象”系列整
治行动，杭州市对在高架道路上违反错峰
限行规定的车辆全面实施记分处罚措施。
4 月 6 日，杭州公安交警部门发布一组数
据，对升级措施实施首月杭州高架道路拥
堵情况、驾驶人违法行为等作了统计分析。

记者梳理发现，高架道路错峰限行记
分措施实施后，驾驶人违法行为下降趋势
明显。据统计，2月20日至3月20日，杭州
交警高架大队共查处违反错峰限行违法行
为1.9万起，与实施违反限行规定记分措施
前 1 个月相比，下降 24.1%；非现场抓拍限
行车辆1.5万起，与实施违反限行规定记分
措施前相比下降45.3%（日均下降39.9%），
其 中 浙 A 车 辆 下 降 20.3%（日 均 下 降
12.5%），非浙A车辆下降46.4%（日均下降
41%）。

措施实施 1 个月来，实施高峰限行措
施的高架边界道路（德胜快速路、秋石高架
路、留石高架路、彩虹快速路）早高峰流量
下降明显，平均下降23.4%；晚高峰时段全
市高架道路流量均下降，较实施前平均下
降5.8%；平峰时段秋石高架、留石高架流量
出现了下降，中河高架、上塘高架、德胜快
速路、彩虹快速路则出现了流量上升的情
况。此外，措施实施1个月来，高架道路的
拥堵延迟指数总体也有下降。

通讯员 衢纪轩 本报记者 张倩

本报讯“作为诉讼代理人，你是否亲历有关法官的违规行为、听
到有关法官的负面评价？”日前，江山市法院纪检组工作人员深入律师
事务所开展廉政回访工作，征求律师对法官廉政方面的意见建议。一
年进行一次案件廉政回访，收集对法官执行廉政纪律、工作作风等情
况的反馈意见，早已成为江山市法院纪检组开展执纪监督的一项工作
惯例。

“法官与律师关系敏感，互动性强，关联度高，容易产生利益输送
问题。”江山市法院纪检组组长张相栋说，为此，该院一方面搭建“沟通
桥”，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让法官与律师关系构建循“章”而
为；另一方面构筑“防火墙”，建立“一案双卡”跟踪、案件廉政回访、廉
情月报等制度，督促法官与律师依规办事。“通过建立内控机制，促使
法官与律师做到有规矩地履职、有底线地监督、有原则地交往，形成互

相尊重信任、相互支持配合的良性互动关系。”
记者了解到，为防止法官违规办案，维护司法公正，江山法院纪检

组实行“一案双卡”跟踪监督，给每个案件附上《廉政监督卡》，接受外
部监督，主动邀请当事人、律师对法官廉洁自律、依规履职等情况进行
监督，并附《办案内部跟踪监督卡》，实时记录工作作风、涉案风险评估
等内容，实现全程留痕。不仅如此，法院还实行廉情月报
督导，纪检组每月梳理分析办案廉政风险点，查找发现廉
政苗头性问题，形成廉情报告，实现廉情留痕管理。去年
以来，共查找发现廉政风险点8个，整改问题6个，提醒谈
话2人，诫勉谈话2人。

同时，江山法院纪检组围绕律师与法官行为规范、关
系和谐目标，通过开通投诉热线、聘任廉政监督员等形
式，让法官接受律师监督；通过采取座谈交流、调查问卷
等形式，让律师接受法官对其司法能力水平指导、职业道
德操守监督。

全过程参与 高精准护航

换届选举到哪里
法律工作者就出现在哪里

江山法院织密廉政举措防法官律师利益输送


